
— 1 —

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登政〔2009〕61 号

登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意见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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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与管理，完善我

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制度，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加强和改善价格调控的通

知>精神，进一步搞好全省价格调节基金工作的通知》（豫发改价

调〔2006〕548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价格调节基金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2003〕219 号）及《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与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郑政〔2008〕32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修

订本意见。

一、职责分工

市政府统一领导本市行政区域内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

与管理工作；市物价部门负责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与管理

的日常工作；市财政、审计部门分别负责对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

使用与管理情况实施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

二、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范围、标准及征收办法

价格调节基金由市物价部门负责征收，其可以委托市政府有

关部门代为征收。具体征收范围、标准及代征单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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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行业的价格调节基金由市地税部门代征：

1．煤炭行业，每销售 1吨煤炭按 10 元标准计征。其他矿产

资源行业按销售收入的 1％计征。

2．餐饮业、服务业（美容美发、保健服务、照相、洗浴、

休闲健身、文化娱乐业及中介服务等服务业）按营业收入的 1％

计征。

3．广告业，按广告经营收入的 1％计征。

4．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建筑施工行业，按承揽工程造价的0.1％

计征。

5．房屋出租行业按租金收入的 1％计征。

6．其他以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为主的企事业单位（不含外

资企业）按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的 0.2％计征。

（二）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建筑施工行业，按承揽工程造价的

0.15％计征，由市建设部门代征。

（三）以下范围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由市物价部门负责：

1．烟草、电力、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按营业收入的 0.1

％计征。

2．旅游业按门票收入的 1％计征。

3．住宿业（含国营、集体、个人经营的旅店、宾馆、招待

所）按经营收入的 3％计征。

4．行政事业单位的各类政府性收费按年度收费总额的 1％计

征；国家管理的价格收费标准调整时，按全年提价总额一次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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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2％的价格调节基金。

三、价格调节基金的管理办法

（一）为加强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与管理工作，市政

府成立登封市人民政府价格调节基金征管领导小组（名单附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市物价局。

（二）为确保价格调节基金专款专用，由市财政部门在银行

开设价格调节基金专户，进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三）市物价部门和各代征单位要严格执行《登封市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银行代收的暂行意见》（登政〔2000〕

70 号），将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及时足额缴入代收银行，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收取价格调节基金必须统一使用省级财政部门

的专用票据，并加盖合法有效的专用印章，其他票据一律无效。

票据用完后及时到市财政部门核销，并领取新票据。

（四）代征单位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代

征手续费，由市财政部门从实际征收额中拨付。

四、价格调节基金的减免

价格调节基金原则上不得减免。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

减征或免征价格调节基金。

（一）经省、郑州市税务部门批准的全额免税企业，在免税

期间免收价格调节基金；部分免税的企业，可相应免征部分价格

调节基金。

（二）安置残疾人员占职工总数 35％以上的社会福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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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价格调节基金；安置残疾人员总数 10％以上但未达到 35％

的企业，减半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三）残疾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免征价格调节基金。

（四）因不可抗力使企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可在一定期

限内减征或免征价格调节基金。

（五）停产企业下岗职工从事个体经营的，减半征收价格调

节基金 1年。

（六）其他可以申请减免价格调节基金的情形。

凡一次性申请减免价格调节基金数额在5万元以下或申请减

免期限在6个月以内的，由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办公室审批；

申请减免基金在 5万元以上或减免期限在 6个月以上的，由登封

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办公室初审后，报登封市人民政府价格调节

基金征管领导小组审批。

凡申请减免缴纳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或个人，应填写《登封

市价格调节基金减免申请书》并附减免报告一式 3份及年度财务

报表，一并送至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办公室。

对符合减免条件并提出减免申请的企业，从提供所需材料之

日起，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办公室和登封市人民政府价格调

节基金征管工作领导小组应分别在 20 日和 30 日内，根据审批权

限，给予批复。

五、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

价格调节基金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使用价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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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基金，须由使用单位提出使用申请，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办公

室审核，报请市政府批准后方可拨付使用。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

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于政策性补贴。当市政府对群众生活必需的重要商

品实施价格紧急措施时，给执行相关政策的生产者、经营者造成

损失的，可运用价格调节基金适当给予补偿。

（二）用于平抑粮油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异常波动。当

粮油副食品等群众生活必需品价格剧烈波动时，根据价格波动的

原因、影响的环节，可适时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对相关商品生产者、

经营者或消费者给予适当补贴。

（三）用于对困难群体的动态价格救助。当基本生活必需品

价格大幅度上涨，或者政府提价影响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时，可

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对低收入困难群体提供生活必需品动态价格

补贴。

（四）用于支持重要商品储备。对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储

备给予补贴，以保证适时收购或投放，平衡市场供求，稳定市场

价格。

（五）用于为保障供给、促进流通和结构调整进行的政府资

助。当市场供不应求造成价格持续上涨时，可运用价格调节基金

支持生产基地建设；当肉、蛋、奶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运用价

格调节基金对大规模畜禽生产者和种畜、种禽企业给予补贴；支

持价格信息发布，向消费者、经营者、生产者提供的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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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副食品等农产品相关的科研活动和科技成果的引进、示范

及推广；扶持科技含量高、无公害、绿色、有机等农产品的生产。

（六）用于政府规定的其他调控价格的相关工作。

（七）用于价格调节基金日常管理费用。包括代征单位征收

价格调节基金手续费及任务完成奖励费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

经费、政策宣传费用、价格调节基金补贴项目调研、专家论证、

评审以及聘用中介机构审计监督等费用。

六、价格调节基金的监督检查

为保证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市财政、物

价部门应依法对被征单位和代征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物价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1．不按照规定缴纳价格调节基金的;

2．不按照规定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

3．其他不执行价格调节基金规定的。

（二）市物价部门和价格调节基金代征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因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基金，造成基金损失的，由有关

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其它事宜

（一）本意见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登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登封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的意见》（登政〔2004〕39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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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意见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有关政策有抵

触的，从其规定。

附件：登封市人民政府价格调节基金征管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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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登封市人民政府
价格调节基金征管领导小组

组 长：翟晓宾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刘国栋 市政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成 员：刘效克 市物价局局长

王建永 市财政局局长

高宏伟 市建设局局长

郑炎华 市审计局局长

陈庆大 市地税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物价局，刘效克兼办公

室主任。



— 10 —

主题词：经济管理 价格 基金 意见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

察院。

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12月15日印发


